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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方大炭素 600516 ST方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安民 张爱艳

电话 0931-6239106 0931-6239195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炭素路

11号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炭素路

11号

电子信箱 fdts730084@fangdacarbon.com fdts730084@fangdacarbo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633,261,657.69 19,235,471,109.23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181,937,043.26 15,583,961,058.60 -9.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64,170,550.47 1,635,363,178.49 4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02,113,306.19 198,454,125.73 15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7,568,053.18 172,375,622.64 16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89,822,637.97 -11,109,046.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37 1.31 增加2.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9 0.0521 15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9 0.0521 153.1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53,6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05 1,524,413,321 0 质押 498,054,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5.16 196,382,067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1.02 38,767,624 0 未知

赖国强 未知 0.57 21,609,395 0 未知

方威

境内自然

人

0.49 18,480,2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8 10,633,881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27 10,142,953 0 未知

TEMASEK� FULLERTON�

ALPHA�PTE���LTD

未知 0.26 9,719,645 0 未知

范东辉 未知 0.19 7,153,056 0 未知

黄全成 未知 0.19 7,074,70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自然人股东方威先生为一致

行动关系，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自然人股东方威先生外，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47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日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方大炭素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方大炭素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方大炭素关于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方

大炭素关于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公告编号：2021—048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8年4月2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571号文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炭素” 或“公司” )向特定的九家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114,864,729

股，每股发行价9.9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146,349,995.42元，扣除发行费用36,999,995.42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109,350,000.00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于2008年7月1日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经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下同]出具了

五联方圆验字[2008]第05006号《验资报告》。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3年6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184,266,900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9元/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96,015,374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字[2013]702A0001号的验

资报告。 公司已于2013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07年8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募

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008年7月16日，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兰州分行、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1年8月3日，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墨项目的

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约210,

191.17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素” ）负责实施，募集资金节余以增

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交通银行兰州分

行

660,619,995.42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渤海银行北京分

行

453,73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 -

-

募集资金利息: -

成都银行

募集资金余额:

1,602,094.56

募集资金利息: 1,602,094.56

合计 1,114,349,995.42 1,602,094.56

注1： 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4,999,995.42元， 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09,350,

000.00元。

注2：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602,094.56元(不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转流动资金0.6

亿元)。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公司于2013年6月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7月，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下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3年10月，因部分募集资金将由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用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成都炭素

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及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2017年9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泰山支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余额转入公司在广发银行沈

阳分行营业部新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后续销户时结算的利息将一并转入新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10月，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8年7月，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使用

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初始金额 期末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

阳泰山支行

1,106,399,792.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

行

691,999,849.00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广发银行沈阳分行

- 募集资金余额:

38,941,525.58

- 募集资金利息: 38,941,525.58

成都银行 -

募集资金余额:

59,205.87

募集资金利息: 59,205.87

合计 1,798,399,641.00 39,000,731.45

注1： 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2,384,267.00元， 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796,015,

374.00元。

注2：募集资金余额39,000,731.45元（含利息及理财收益），不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1.2亿元。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改变募集资金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以特种石墨生产线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成都炭素股权的议案》， 经对公司4000吨特种石墨生产线项目自建情

况的认真梳理，及对特种石墨生产线项目所需设备、材料、工程施工等因素的重新测算，本着有效、合理使用募

集资金，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回报的基本原则，决定改变特种石墨项目的实施方式，以募集资金20,300万元

收购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通过将特种石墨生产线项目部分工序由自建改为收购股权实现的方

式，节省了特种石墨生产线项目石墨等静压工序的建设过程，进而加快了特种石墨生产线的建设进度。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同意本次项目实施方式和地点的变更。

4．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2008年7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5,363.28万元。 北京五联

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五联方圆核字[2008]05056号《关于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经审核，截至2008年6月30日，方大炭素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5,363.28万元，均系方大炭素自筹资金，该笔资金已全部置换。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08年7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募集资

金净额的10%（募集资金净额为110,935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

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按照董事会决议要求，公司已于2009年1月4

日将上述资金10,000万元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公司于2008年11月17日召开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

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要求，公司已于2009年5月13日已将上述资金30,000万元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3）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召开200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使用期限不

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按照股东大会决议要求，公司已于2010年6月11日将上述资金50,000万元按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4）公司于2011年11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募集资

金净额的10%，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于2012年5月已将上述资金10000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5）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2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

都炭素于 2019年12月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0.2亿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0

年4月15�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6）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都炭素

实际使用 2008�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1.4�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20年8月25日、2020年9月17

日和2021年2月2日分别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2000万元、2000万元和1000万元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4月16日， 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7）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8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都炭

素实际使用 2008�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0.6�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置换及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置换或其他情况。

7．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入总额110,935万元，实际投资总额为82,606.26万元，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相差28,

328.74万元，主要原因为：

（1）高炉炭砖项目计划投资45,373.00万元，实际投资37,340.79万元，节约8,032.21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①振动成型机子项目原拟购买进口设备， 后由于国产设备技术进步也能够满足高炉炭砖的生产需要，经

考察论证，公司决定改为选用国产设备，节约了募集资金；

②由于公司项目在金融危机期间建造，部分设备及材料的采购价格较低。

（2）特种石墨项目计划投资65,562.00万元，实际投资45,265.47万元，节约20,296.53万元，主要原因如

下：

①收购成都炭素的资金节约

成都炭素专业从事等静压特种石墨生产，因受金融危机影响，至2009年底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而寻求对外

转让。 由于当时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放弃该商业

机会，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方大” ）以20,300万元收购了成都炭素100%股权。

2010年7月，经公司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辽宁方大收购成都炭素100%股权，收购价格

按照辽宁方大的收购成本确定为20,300万元。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快速实现了3000吨特种石墨产能，并且由于

收购价格较低，节约了较多募集资金。

②公司自建特种石墨项目的实施情况

公司自建特种石墨项目的投资金额相对较高， 主要原因是自建项目不仅包括1000吨特种石墨的全套工

序，而且承担了成都炭素3000吨特种石墨项目的石墨化工序。 另外，考虑到与成都炭素项目配套，公司对堆内

构件加工线也进行扩能以实现产能充分利用，从而增加了部分投资。

8．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原因及后续使用计划和安排

截至2011年7月14日，公司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为305,700,017.03元，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28.25%，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283,287,399.22元，募集资金存款利息为22,412,617.81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原

因详见上文“7．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情况” 。

2011年7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募集资金节余用于特种石

墨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节余30,570.00万元用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约

210,191.17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炭素负责实施，募集资金节余以增资方式投入成都炭素。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1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事项。 截至2021年6月30日，成都炭素已经投入资金31,721.47万元。

（二）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附表3。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及

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项目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11,

058.82万元和公司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1,721.47万元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以及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30,570万元用于该项

目）；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公司2016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止该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经2017年1月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集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 截至2017年10月，股权收购及增资

事项完成，公司根据签订的合同及其约定，以募集资金支付了本次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40,167.93万元人民币

（注：①股权的转让对价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 “本调整价款为按以下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的绝对

值:（本重组生效日之时点的标的公司的净资产额－412,570,232.20元人民币[经审计的2015年12月31日的净

资产额]）×51％。 若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负数的情况下，则为以2亿元人民币减去本调整价款

后的金额；在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为正数的情况下，则为2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调整价款后的金额”

的计算方法，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2238号审计报告为准，确认方

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的51%股权的转让对价为22,827.93万元。 由于公司在审议前述议案时

相关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因此最终确认的转让对价与公司预计的约2亿元略有差异。 ②增资款以《股权转让合

同》、《中外合资经营合同》等约定的方法，确认为17,340万元。 )

2020年2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

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 项目（已于2016年7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

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项目” 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9,873.58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万吨/年特种石墨

制造与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额14,626.42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考伯斯” ）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5,000万美元,合人民币34,500万元。 经公司2020年

3月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

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2020�年 9�月底，公司

根据签订的《关于收购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权益的股权收购协议》等，支付转让款项

33,530.6473�万元人民币（折合 4,925�万美元）。 2020年11月，公司完成考伯斯（江苏）炭素化工有限公司更

名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后考伯斯公司名称为江苏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方大” ）。

2021年7�月 29�日，公司支付了剩余转让款项 509.895�万元人民币（折合75万美元）。截至 2021年7月29日，

公司已合计支付收购江苏方大股权转让款项34,040.5423�万元人民币（折合 5,000� 万美元），完成了转让款

项的支付。

2．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①2013年9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保本浮动

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3年10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

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1款，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

本金及收益；2013年12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银行购

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4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

已于当年7月收回本金及收益。

②2013年11月，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本浮

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1月，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10,000

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

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4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

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于当年8月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③2013年8月，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60,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泰山支行利多

多公司理财计划2013年HH301期，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3年11月，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6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分别购买20,000万元、40,000万元的保证收

益性银行理财产品，均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2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5月，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25,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证收益性银行理财产品，已于

当年7月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2）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2015年4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公司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范围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范围扩大至证券公司等金融机

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有效期等其他约定与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内容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①2014年8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万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证收

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9月，公司续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万

元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于2014

年12月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1月，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合同，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40,000万元向其购买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2015年4月，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0万元向其购买“银河金

山” 保本固定收益凭证539期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8月3日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②2014年8月，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证

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9月，公司续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4年12月，公司续用闲置募

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1

月， 公司续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保证收益性银行理财产品，

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4月，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

万元向其购买“银河金山” 保本固定收益凭证519期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7月30日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③2014年8月，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购买了保证

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3月，公司续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保证收益性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6月，公司与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向其购买“银河金山” 保本固定收益凭证681期理财

产品，已于2015年8月5日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3）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

额度范围内授权子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2015年4月，公司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16,000万元向其购买“银河金山” 保本固定收益凭证463期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

（4）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

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5年8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理财产品，该笔银行

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2015年12月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75,000万元购买了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大额存单产品，该笔银行理财产品已收回本金及收益；2016年5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5,000万元以七天通

知存款方式存放于广发银行沈阳分行，2016年8月，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5）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16年8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0万元购买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广赢安薪” 保

证收益款（B�款）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 2016年12月已到期赎回本金及收益；2016年12月30日，公司以闲置募

集资金70,000万元，按期限不同，分三期购买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理财

计划产品。 2017年4月赎回了第一期的本金20,000万元及收益，2017年7月赎回了第二期的本金20,000万元及

收益，2017年8月赎回了第三期本金30,000万元及收益；2017年7月续用闲置募集资金25,000万元购买了广发

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理财计划；2017年 8月2日以闲置募集资金930万元，购买了兰州银行的“2017年兰

州银行对公百合理财周周赚系列第四十三期” 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截至2017年8月15日，上述募集资金及收

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13年8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3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截至2014年8月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至2015年8月1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3）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亿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6

年8月1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7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

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4）根据公司2016年3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7亿元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

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7年3月20日，子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7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5）公司于2016年8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7年8月10日，公司

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

（6）根据公司2017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子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7亿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8年3月29日， 子公司成都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7,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现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7）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8年8月15日，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

代表人。

（8）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7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截至2019年4月

9日， 公司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

构及保荐代表人。

（9）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9年8月2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10）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2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截至2020

年4月15�日，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11）公司于2019年9月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12）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6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都炭素

实际使用 2013�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1.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2020年8月25日、2020年9月17

日和2021年2月2日分别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的2000万元、2000万元和1000万元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4月16日， 成都炭素已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13）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14）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成都炭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8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子公司成都炭

素实际使用 2013�年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 1.2�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1.2亿元。

4.其他情况

2015年3月26日， 因公司与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产生的与中国农业银行陕县支行

的担保合同诉讼纠纷，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冻结并划拨公司募集资金账户款项7500多万元。 公司已于2015

年3月31日用自有资金将被划走款项足额补充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已披露

的相关信息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附表1

200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日期：2021年6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0,93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74.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4,327.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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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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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28.7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2008年募投项目高炉炭砖项目和特种石墨项目已完结，节余资金投入3万

吨特种石墨项目；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综合考虑实际市场环境、 本着成本

效益的原则审慎逐步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08年6月30日， 方大炭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5,

363.28万元，均系方大炭素自筹资金，该笔资金已全部置换公司保荐机构

发表了意见，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5,363.2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0.6亿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08年募投项目高炉炭砖和特种石墨项目共节余资金28,328.74万元，募

投资金衍生利息2,241.26万元。 募集资金节余共计30,570万元以增资方

式投入成都炭素， 用于建设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

集资金结余金额为1,602,094.56元(不含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转流动资

金0.6亿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公司高炉炭砖、特种石墨已投入完成，投资期效益情况请详见方大炭素2013年2月6日《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注2： 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已陆续开始投产。

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

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2

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日期：2021年6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9,601.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0,041.5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757.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43%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3万吨/年特

种石墨制造

与加工项目

无

119,

560.03

119,

560.03

-

11,

058.82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 注1 注1 否

10万吨/年

油系针状焦

工程

收购

喜科

墨针

状焦

股权

60,

041.51

60,

041.51

-

40,

167.9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合计

179,

601.54

179,

601.54

51,

226.7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1）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项目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11,058.82万元

和公司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27,847.29万元；（2）10万

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2016年7

月召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止了该项目；经公司

2016年12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1月召

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 截至2017年10月，股权收购

及增资事项完成。（3）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综合考虑实际市场环境、本

着成本效益的原则审慎逐步投入。（4）2020年2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

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议案》，拟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

项目（已于2016年7月终止实施）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

及后续增资项目”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9,873.58万元人民币和调减“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14,626.42万元人

民币，用于收购江苏方大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

5,000万美元, 合人民币34,500万元。 经公司2020年3月召开的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万

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

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截至2020年11月，公司已

完成股东变更、更名等工商登记手续。 截至2021年7月29日，公司已合

计支付收购江苏方大股权转让款项34,040.5423�万元人民币 （折合

5,000�万美元），完成了转让款项的支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最近几年来针状焦市场环境相比于立项时发生了变化等因素,公

司经审慎研究终止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详见2016年

12月31日和2020年2月19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方大

炭素关于变更部分集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江苏喜科墨51%

股权及后续增资的公告》和《方大炭素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1.2亿元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39,000,731.45元(不含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转流动资金11.2亿元)，主要系3万吨/年特种石墨

制造与加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本金及利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 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已陆续开始投产。

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

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3

2013年非公开发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日期：2021年6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

度实

际投

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

后的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收购喜

科墨针

状焦股

权

10万吨/

年油系

针状焦

工程

40,000.00 40,167.93 - 40,167.93 100.42%

2017.年

10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收购江

苏方大

股权

34,500.00 - - 33,530.6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2016年7月召

开的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止了该项目；经公司2016年12月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1月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 截至

2017年10月，股权收购及增资事项完成。 2、2020年2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考伯斯部分

股权的议案》，拟将“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7月终止实施）

变更为“收购江苏喜科墨51%股权及后续增资项目” 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9,873.58

万元人民币和调减 “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 募集资金投入额14,

626.42万元人民币，用于收购江苏方大部分股权，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为

5,000万美元,合人民币34,500万元。 经公司2020年3月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4,500万元人民币收购考伯斯部分股

权， 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收购考伯斯部分股权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依法办理相关手

续。截至2020年11月，公司已完成股东变更、更名等工商登记手续。截至2021年7月

29日，公司已合计支付收购江苏方大股权转让款项34,040.5423�万元人民币（折合

5,000�万美元），完成了转让款项的支付。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49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及增持计划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披露了《方大炭素关于部分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以

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

民币不低于260万元、不超过52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

划。

截至2021年5月25日，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3.0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7%，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277.1452万元，增持时间过半，已超过累计增持总金额下限。 相关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方大炭素关于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0%，

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285.4458万元，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公司董事长党锡江先生、董事闫奎兴先生、董事刘一男先生、财务总监于泳先生。

（二）增持主体增持前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前，董事长党锡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7.19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02%；公司董事闫

奎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1.71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6%；董事刘一男先生、财务总监于泳先生均未持

有公司股份。

增持计划完成后，董事长党锡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0.19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36%；公司董事闫

奎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2.71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85%；董事刘一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6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24%；财务总监于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中

小股东的利益，提升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股股份。

（三）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金额：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实施期间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

民币不低于260万元、不超过520万元。

（四）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对股票价格不设限制，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

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1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90%，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285.4458万元，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具体如

下：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万

股）

增持股份（万

股）

增持金额（万

元）

增持后持股（万

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党锡江 董事长 267.1957 13 109.64 280.1957 0.0736

闫奎兴 董事 211.7199 11 100.0836 222.7199 0.0585

刘一男 董事 0 8.96 64.9242 8.96 0.0024

于泳 财务总监 0 1.21 10.798 1.21 0.0003

合计 478.9156 34.17 285.4458 513.0656 0.1348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承诺：在股份增持实施完成后六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创业慧康 股票代码 3004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燕 徐胜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越达巷92号创业

智慧大厦五楼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越达巷92号创业

智慧大厦五楼

电话 0571-88925701 0571-88925701

电子信箱 huy@bsoft.com.cn xus@bsoft.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778,007,750.65 709,200,622.36 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513,537.57 92,621,917.89 5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16,217,305.76 88,949,636.32 3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2,234,432.39 -271,613,704.54 1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9% 3.54% -0.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038,748,580.80 5,249,128,741.16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51,790,412.67 4,139,652,614.13 2.7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8,08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葛航 境内自然人 16.85%

261,070,

324

195,802,743 质押

155,083,

982

浙江鑫粟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4%

123,003,

913

0

福建嘉盈辉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7% 77,048,767 0 质押 29,900,000

平安鼎创股权

投资管理（上

海） 有限 公

司－上海欧贸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4.65% 72,125,765 0

张吕峥 境内自然人 2.06% 31,973,538 27,229,829

大家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万能产品

其他 1.95% 30,158,964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3% 28,375,493 0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8% 27,642,03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19,847,643 0

华融瑞通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2% 15,748,0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葛航先生；福建嘉盈辉聚投资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6月19日，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2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8日。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92,144,379�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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